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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電子報  第一二零期  傳銷法律漫話新觀點 

  
傳銷事業說只要介紹他人參加就賺大錢，小心有陷阱 

■撰文=蕭富庭律師 

一、前言 

 

多層次傳銷吸引許多人參加的原因之一，是提供多種獎金和收入，例如零售毛利、

個人業績獎金與層級輔導獎金。然而，當傳銷事業在推廣時過度強調「介紹他人

即可獲取豐厚獎金」的說法，往往會讓人對其商業模式產生誤解，且違反多層次

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。 

 

二、合法多層次傳銷的收入來源 

 

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，多層次傳銷事業，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來源以

合理市價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，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。 

 

而合法的多層次傳銷，收入包括： 

 

（一） 零售毛利：這是傳銷商將商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所獲得的利潤，通常是

通過零售價格減去進貨成本所得。傳銷商賣多就賺多，是一個健康傳銷事業的重

要收入來源。 

 

（二）個人業績獎金：這類獎金基於傳銷商自身銷售業績，當傳銷商達到一定銷

售目標時，便能獲得相應獎金。 

 

（三）層級輔導獎金：這類獎金是基於組織中下線成員銷售業績發放的獎金，上

線培訓、支持與輔導下線銷售商品，可以獲得一定比例報酬，這鼓勵上線協助下

線成長。 

 

 

三、當心「介紹他人即可賺大錢」的陷阱 

 

在合法多層次傳銷中，收入應主要來自產品銷售，而非單純招募行為。然而，不

法傳銷事業會誤導民眾，聲稱只要「介紹他人加入」即可輕鬆獲取獎金，將重心

放在招募上而非產品銷售，如此說法和做法是違法的， 

 

如果一個多層次傳銷，傳銷商的主要收入來源是介紹他人參加獲得的佣金或獎金，

就是「變質多層次傳銷」，即是俗稱「老鼠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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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使其傳銷商的主要收入來源，是來自於介紹他人參加，則其後

參加的傳銷商必因無法覓得足夠人頭而遭經濟上損失，但發起或領導推動之人則

毫無風險、徒獲暴利，並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，因此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

禁止之。 

 

四、民眾如何保護自己？ 

 

建議民眾在參加多層次傳銷前，先： 

 

（一）確認報酬結構：在考慮加入多層次傳銷之前，務必檢查其報酬結構。確保

收入主要來自於銷售商品，而非單純依賴招募新會員。 

 

（二）了解多層次傳銷管理法：了解法規，知道什麼是合法的多層次傳銷，確保

自己參加的是合法事業。 

 

（三）保持警惕：如果上線過度強調介紹他人即可賺取獎金，而未提及商品銷售

收入，應提高警覺，依循上述建議後，審慎思考退出。 

 

參考法條與資料： 

 

⚫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事業，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

來源以合理市價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，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

收入來源。」 

⚫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18 條所稱合理市價之判

斷原則如下：一、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，得以國內外市場相同或

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售價、品質為最主要之參考依據，輔以比較多層次傳銷

事業與非多層次傳銷事業行銷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獲利率，以及考量

特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因素，綜合判斷之。二、市場無同類競爭商品或服

務者，依個案認定之。本法第 18 條所稱主要之認定，以百分之五十作為判

定標準之參考，再依個案是否屬蓄意違法、受害層面及程度等實際狀況合

理認定。」 

⚫ 公平交易委員會，傳銷法令規範與說明，2024 年 10 月。 


